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

一级管理人初审名册的公示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编制破产案件一级管理人名册的公告》后，经机构申报、中院推荐、高院评审委员会评审，确认30家机构进入《云南法院企业破产案件一级管理人初审名册》（附后），现予公示，公示期10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实名提交书面异议材料，逾期不再接收。接收书面异议材料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393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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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法院企业破产案件

一级管理人初审名册

建纬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国浩律师（昆明）事务所、北京大成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北京盈科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北京德恒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、云南欣晨光（大理）律师事务所、泰和泰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云南亚太分所、云南众济律师事务所、云南精益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、上海中联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、北京市隆安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君天林律师事务所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昆明分所、北京中闻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、云南精茂律师事务所、云南衡炜律师事务所、云南八谦律师事务所、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、云南迪恒律师事务所、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、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



